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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公 告

招标工程名称：坂田街道13控制单元坂电路项目
招标人：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办事处
招标代理机构：深圳市广得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2019年5月14日16:42至2019年5月17日16:42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中标人：中建河图建设有限公司
中标价：1536.259572万元
中标工期：240天
建设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办事处
经办人：杨永利 办公电话：18123870469
招标代理机构：深圳市广得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经办人：江鑫楷、郑铭青、淦聪聪
办公电话：28703515

本公告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交易服务网（http://jyzx.cb.gov.cn）

建设工程施工中标结果公示

本公告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交易服务网（http://jyzx.cb.gov.cn）

建设工程施工中标结果公示

本公告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交易服务网（http://jyzx.cb.gov.cn）

建设工程监理中标结果公示

本公告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市建设工程交易服务中心龙岗分中心交易服务网（http://jyzx.cb.gov.cn）

建设工程监理中标结果公示

深圳市雪象股份合作公司（BY86号地块24号、
25号铺相关权益关联人陈宣余）:

你方未依法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擅自
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新雪社区吉华路与环城路
交汇处东北侧BY86号地块，建成一栋建筑物（占地
面积678.96平方米，建筑面积3614.56平方米）。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开具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深龙规土监〔2019〕（坂
田）告字第 16号），拟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限

期15日内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在非法占用
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附属设施。因你方未配合
签收该法律文书，造成该法律文书无法直接或邮
寄送达，现依据《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五款规定进行公告送达。公告
法定期限届满后三日内未提出陈述、申辩申请的，
视为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坂田街道执法队（规划土地监察队）

2019年5月16日
联系人：欧阳坚毅 联系电话：89586429

深圳市雪象股份合作公司（BY86号地块26号、
27号铺相关权益关联人邱德雄）:

你方未依法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擅自
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新雪社区吉华路与环城
路交汇处东北侧BY86号地块，建成一栋建筑物（占
地面积678.96平方米，建筑面积3614.56平方米）。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现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开具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深龙规土监〔2019〕（坂
田）告字第16号），拟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限期

15日内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在非法占用土
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附属设施。因你方未配合签
收该法律文书，造成该法律文书无法直接或邮寄
送达，现依据《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
第三十三条第五款规定进行公告送达。公告法定
期限届满后三日内未提出陈述、申辩申请的，视为
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坂田街道执法队（规划土地监察队）

2019年5月16日
联系人：欧阳坚毅 联系电话：89586429

本委于2019年5月7日刊登了一则关于深圳

市兴隆耀拉链有限公司（深龙劳人仲（宝龙）案

[2019]488号）的开庭通知，原是2019年8月16日，

仲裁2庭9时30分开庭，现更改于：2019年7月22
日，仲裁1庭14时30分开庭，其他正文内容不变。

特此声明。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大

道与冬青路交汇处宝龙街道办事处 1 栋 1 楼。

联系电话：23255415
联系人：丘先生

招标工程名称：龙城街道颐安都会中央花园幼儿园等8所
新型公办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监理

招标人：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
招标代理机构：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2019年5月14日17:11至2019年5月17日17:11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中标人：深圳市龙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中标价：153.982500万元
中标工期：800天
招标人：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
联系人：蓝雯颖 联系电话：89551960
招标代理机构：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麦杰轩 联系电话：25266576

招标工程名称：深圳国际低碳城吉桥路市政工程监理

招标人：深圳市龙岗区建筑工务局

公示日期：2019年5月14日17:11至2019年5月17日17:11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中标人：深圳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中标价：367.5万元

中标工期：1330天

建设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建筑工务局

经办人：曹成

办公电话：89551363

招标工程名称：岗头人才公寓配套道路（规划一路）
招标人：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办事处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建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公示日期：2019年5月14日至2019年5月17日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中标人：中建深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标价：2613.573494万元
中标工期：240日历天
建设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办事处
经办人：周潮盛
办公电话：0755-89586204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建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经办人：吴莹
办公电话：13128780216

给力给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于艳枝等3人诉你单位劳动报酬及其

他等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平湖）案[2019]812-814

号），要求你单位支付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加班工资、

因搬迁解除合同补偿金共计32082.62元。因你单

位工商注册地已无人办公，且通过邮寄等方式无法

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下列仲裁文书：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调解建议书、申请

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资料。现定于2019年8月
1日上午9时30分在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平湖仲裁（1）庭开庭（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

湖街道双拥街131号国土大楼4楼）。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双拥街

131号国土大楼

联系电话：85238727 联系人：许小姐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更正申明

深圳市雪象股份合作公司（BY86号地块21号铺
相关权益关联人卢真喜）:

你方未依法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擅自

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新雪社区吉华路与环城路

交汇处东北侧BY86号地块，建成一栋建筑物（占地

面积678.96平方米，建筑面积3614.56平方米）。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现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开具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深龙规土监

〔2019〕（坂田）告字第16号），拟作出如下行政处

罚：责令限期 15日内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

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附属设施。

因你方未配合签收该法律文书，造成该法律文书

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依据《深圳经济特区规

划土地监察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五款规定进行公

告送达。公告法定期限届满后三日内未提出陈

述、申辩申请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坂田街道执法队（规划土地监察队）
2019年5月16日

联系人：欧阳坚毅 联系电话：89586429

公 告

深圳市雪象股份合作公司（BY86号地块22号铺
相关权益关联人黄和明）:

你方未依法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擅自

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新雪社区吉华路与环城路

交汇处东北侧BY86号地块，建成一栋建筑物（占地

面积678.96平方米，建筑面积3614.56平方米）。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现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开具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深龙规土监

〔2019〕（坂田）告字第 16号），拟作出如下行政处

罚：责令限期 15日内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

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附属设施。

因你方未配合签收该法律文书，造成该法律文书

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依据《深圳经济特区规

划土地监察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五款规定进行公

告送达。公告法定期限届满后三日内未提出陈

述、申辩申请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坂田街道执法队（规划土地监察队）
2019年5月16日

联系人：欧阳坚毅 联系电话：89586429

公 告

深圳市雪象股份合作公司（BY86号地块23号铺
相关权益关联人黄革通）:

你方未依法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擅自

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新雪社区吉华路与环城路

交汇处东北侧BY86号地块，建成一栋建筑物（占地

面积678.96平方米，建筑面积3614.56平方米）。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现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开具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深龙规土监

〔2019〕（坂田）告字第 16号），拟作出如下行政处

罚：责令限期 15日内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

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附属设施。

因你方未配合签收该法律文书，造成该法律文书

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依据《深圳经济特区规

划土地监察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五款规定进行公

告送达。公告法定期限届满后三日内未提出陈

述、申辩申请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坂田街道执法队（规划土地监察队）
2019年5月16日

联系人：欧阳坚毅 联系电话：89586429

公 告

公 告

公 告

公 告


